
但凡业主，没有不关心房屋
土地 70年使用权的。

但凡听说过高空坠物，没有
不担心“头顶上安全”的。

但凡有隐私保护意识，没有
不关心个人信息安全的。

这些事，无论事关物权，还是
侵权责任，民法典草案都有了新
说法。那些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
设计，都出于怎样的考量，经历了
怎样的推演？本报特邀来自上海
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为读者释
疑解惑。

    个人信息，作为数据，也是一种

财产。互联网时代，催生出前所未有
的权利类型，其中，信息财产权几乎

关系所有人。
如果生病了，在北京看了病，到

上海再看看，如果利用大数据流通，
在北京就医的各项数据，上海的医生

就可以马上看到，不必患者从头到尾

再查一遍。无论是节约患者支出，还
是提高诊治效率，大数据的好处显而

易见。
这样的便利，需要确立一个前

提，解决法律上的“不确定尴尬”：个
人信息的大数据利用，法律是否允许

共享，以及如何共享？
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进程，人、物和组织运营日益数据化，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成为社会有

效运营的重要支撑。如何在个人权益
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数据为

经济活动、社会治理服务，成为当今
世界关注的话题。

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明确“国

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

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并规

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规则，可以
说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基本规范。《决

定》所确定的规则被吸收到 2013年
后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

全法等法律中。另外，也有一些行业
性立法，比如统计法、居民身份证法，

规定了政府等特殊行业的工作人员

的个人信息保密义务或不得泄露义
务，也构成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立法在对个人信息
保护目的、定位和保护方式，存在不

足。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过于依赖事
前控制。

“事实上，要适应时代发展，就应
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不是

保护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支配，而是在

使用过程中保护个人权益不受侵犯。”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邵志

清说，立法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保护个
人隐私和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实现个

人信息的利用。对此，民法典总则草案
明确：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确保依法取

得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
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

这意味着：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但个人信息可以依法利用、流通；

保护不是控制，而是不受侵犯。
今后，有了民法典总则的开宗明

义，无疑有利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

具体法律法规，有助于个人信息正当
合法的使用，解决大数据应用在法律

上的“不确定尴尬”。
“建立我国个人信息分类规范体

系，明确个人信息正当合法使用的规
则，建立事前和事后的隐私风险防控

体系，更有利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
息保护，让个人信息保护更合理、更

有序。”邵志清说。
事实上，互联网原本就是科技创

新的产物，立法要做的，是在个人信
息数据的使用和保护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在隐私保护允许范围内充分
挖掘大数据应用优势，从而推动大数

据技术发展。毕竟，未来已来———无
论是“权利宣言”开启的法治新时代，

还是互联网技术开启的生活新图景。

“权利宣言”解你多少烦心事？

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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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无论“高空抛物”，还是

“高空坠物”，不绝于耳。
高空抛物造成的公民财产损失，

乃至人身伤害事件，惊心动魄。民法
典，是权利宣言，民法典的时代性，决

定了立法与时俱进，对于社会治理中
的突出问题，拿出撒手锏。

迄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对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作出“禁止

性”规定。“这表明，禁止高空抛物，
是法律底线；无论是有意还是失手，

造成他人损害都必须承担法律责
任。”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

副校长陈晶莹说，只不过，很多时

候，高空抛物坠物的责任主体不容
易认定。

2009年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 87条规定，“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

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

侵权人的以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给予补偿。”如此规定，虽然保

护了受害者的权利，但也使无辜者被
“连坐”。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做出了
新的制度安排———“发生此类情形

的，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

清责任人，并明确经调查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
人追偿。”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高空抛物或
坠物事件，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让

有关机关承担先行调查职责，有效避
免或减少有关机关的不作为，有助于

查清真正的责任人。同时，又规定了
事后追偿制度，有助于弥补可能加害

人承担责任的不正当性，保护全体业

主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可见，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既保留了现行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
的救济功能、预防功能，又强化了有

关机关的调查职能。同时通过明确追
偿权，促使有关机关和其他建筑物使

用人积极查找侵权人。”陈晶莹说，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追偿权让“高空抛
物”不必大家一起背锅，即便不幸暂

时“背了锅”，最终还是有可能得到法
定补偿。

面对高空抛物，较之 10年前制
定的侵权责任法，民法典的制度设计

无疑更先进。这实在是因为，互联网
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查明实际

抛掷人并非不可能。新的制度设计，
折射出当下以及未来社会治理呈现

的新图景———互联网时代，技术支撑
起的安全与秩序。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解决“不确定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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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侵权追偿 不必大家一起背锅

    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是长治久安的要求，更

是依法治国的追求。“产权制度，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
的基础。可以说，目前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对 70年房屋

土地使用权的规定，与 2007年物权法在立法价值取
向上一脉相承，立法技术上更精准。”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说。
所有的事，都有来龙去脉，备受关注的 70年房屋

土地使用权，也不例外。

2007年 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
2014年 6月，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 21次会议审议。
2016年 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

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
几件事，跨越近 10年，若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公众

“最关注”，非“70年”莫属。2007年，物权法已说

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有“自动续期”这个说法，业主心上的石头落地了。不

过，另一块石头还悬着———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后，是
否支付土地使用费？立法者当时的考虑是：这个问题

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目前不
宜作出规定；届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慎重研究。

2016年，“意见”依据物权法，继续给出说法———
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

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
和稳定预期。

2018年 8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与其他分编草
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后，经历全国人

大常委会三次审议，物权编草案究竟“长”成了什么样
子？答案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

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其中，备受关注的“70年”有了新说法。对于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续期问题，物权编草案回应社
会关切，依据现行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原则性规定———“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正式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后，
再进一步做好衔接。”

如果说，物权法告诉大家，70年到了，自动续期。民法典物权
编草案继续向前走了一步，告诉大家，续期费用，无论是缴纳还是

减免，都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这样的制度设计，稳定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就算 70年到了，

房子还是你的，继续住；至于续期费用，缴纳或减免，也不会一刀

切。”张本才说，这好比一颗“定心丸”，让人安心，也为未来留下足
够的空间，便于针对问题精准施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并非对物权法“大拆
大建”，而是保持“基本规则”不变，进行必要、适当的修改，关注社

会热点，坚持问题导向，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减少争议，提升立法
质量。

“可以说，物权编草案是对现行物权法的延续和升级，标志着
我国物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张本才说。

回望这个“70年”的来龙去脉，有物权法在先，有民法典呼之
欲出；从物权法诞生之日起，我国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法治探索，

一路绵延。“70年”背后，是法治中国对公民财产权利保护制度的
不懈追求。

    房屋土地 70年使用权、高空抛物、个人信息安全，

关乎物权和侵权责任，如今民法典草案都有了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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